	委　託　契　約

立約人　勞   工   保   險   局（以下簡稱機關）                     （以下簡稱廠商），茲為機關委託廠商代辦102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以下簡稱本貸款）業務，經雙方合意訂立本委託契約，其條款如下：
一、機關委託廠商辦理事項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公告「102年勞工保險被保險人紓困貸款」及「勞工保險未繳還之保險給付及貸款本息扣減辦法」所定有關貸放及收回貸款業務為範圍。

二、廠商應辦理事項如下，非經機關同意不得複委任：

（一）關於辦理貸款申請、審核被保險人文件及所需各項書表之印製。

（二）關於申貸案件之受理事項。
（三）關於貸款准駁之通知。

（四）關於簽訂貸款契約及其他貸款手續事項。

（五）關於貸款之撥付入帳、代收及解繳事項。

（六）關於貸款契據及其他憑證之保管事項。

（七）關於貸款帳務登記、處理、統計資料及管理事項。

（八）關於按期統計編造報表事項。
（九）關於依法訴追等後續事項(相關費用由機關負擔)。相關作業及代辦手續費，另以契約訂定之。

（十）應設立聯絡窗口於借款戶申請給付時，查詢未償還本息及其他費用回傳機關辦理扣減。
（十一）每星期第1個營業日及每月第1個營業日貸款本息收回解繳，如逾3個營業日未將所收款項解繳，廠商應支付機關依臺灣銀行一年期定期存款機動利率按日計算之利息。但因不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或經廠商說明並經機關認定特殊原因者，不在此限。
三、廠商發現異常申貸案件應即通知機關處理。

四、廠商辦理本貸款，如有違法情事，應負責處理並賠償機關所受損失。

五、本貸款所需資金依機關審核後核定貸放金額及視資金狀況，撥存於機關在廠商之專戶。

六、廠商代辦本貸款，經機關通知符合規定之案件即依委託通知申貸人並辦理簽約及撥款，如遇有爭議不決之案件，應由廠商敘明情形送請機關核定後辦理。經機關通知不符規定之案件，廠商應負責通知申貸人。

七、本貸款以機關名義貸放之，並以其為權利人。

八、本貸款之借款人於貸款契約未屆滿前，機關行使保險給付扣減時，廠商應提供該借款人最新積欠之本息總額資料予機關。

九、本貸款之借款人已逾貸款期限未足額清償款項時，廠商即通知機關，並俟機關於行使保險給付扣減時，提供該借款人最新積欠之資料予機關，並辦理後續訴追等相關事宜。

十、本貸款契約屆滿到期或依本貸款公告規定視為到期後，借款人有未償還貸款本息者，依本貸款公告規定辦理。

十一、機關因本貸款業務需要調閱借款人相關資料，廠商應即配合辦理。

十二、廠商代辦本貸款業務之手續費，機關同意於本貸款辦理期間依下列計算方式，按月計算手續費，其收據及相關請款明細於請款時一併送交機關；惟每月帳務報表於次月五日前送交機關收執。

（一）自本契約簽約日起至民國（以下同）102年6月30日止，按每月底貸款餘額之　　　％計算撥付。

（二）自102年7月1日起至本貸款結束或契約終止日，按每月收回貸款本息數之　　　％計算撥付。
十三、機關對委託廠商辦理之事項，得隨時派員查詢稽核。如因業務因素得終止雙方委任契約。

十四、廠商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機關得取消該相關委辦案件付款，廠商同時應賠償機關因而發生之費用及損失：
（一）廠商應對機關資料保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廠商如將自機關所接觸或知悉或取得之資料、資訊或文書等，任意洩漏予第三人知悉或取得，除應負法律責任外，如致機關受有損害，廠商應賠償機關之損失。本契約屆滿後，廠商仍應受本條款之約束。
（二）因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致損及機關債權者。

（三）偽造或變造履約相關文件經查明屬實者。

（四）無正當理由而不履行契約者。

十五、廠商與機關因履約而生爭議者，應依法令及契約規定，並考量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本誠信和諧盡力協調解決之。

十六、機關、廠商雙方若因本契約涉訟，合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十七、附則

（一）本契約由機關、廠商雙方簽訂後生效，嗣後如有變更事項由雙方換文生效，不另訂約。

（二）本契約未載明之事項，依相關法令規定辦理。

十八、本契約一式二份，機關、廠商雙方各執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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